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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昌金科资源再生股份有限公司 

对外投资（设立参股子公司）公告 

 

一、 对外投资概述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本公司拟与中嘉城建设计有限公司、宁夏中能节强环保技术有限

公司等两方成立项目公司，注册地以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为

准，注册资本 1600 万元，其中中嘉城建设计有限公司出资 1024 万

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64%，宁夏中能节强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出资 528万

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33%，公司出资 48 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3%。本次

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（二）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

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：“公

众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、出售资产，达到下列标准

之一的，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：（一）购买、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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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

例达到 50%以上；（二）购买、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

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%以上，

且购买、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

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%以上。” 

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本公司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的资产

总额为 430,565,998.28元，资产净额为 301,348,692.62元。本次拟

对外投资额为 480,000.00元，占公司 2018年末经审计的总资产比例

为 0.11%，净资产比例为 0.16%。 

综上，本次对外投资未达到或超过《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

组管理办法》有关重大资产重组标准，故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

组。 

（三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

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（四）审议和表决情况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对外投资管理办法》、《总经理工作细则》等

规定，本次对外投资不需要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，由总经理决

定即可生效。 

（五）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

本次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。 

（六）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进入新的领域。 

（七）投资对象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

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，不是已在中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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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，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

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。 

（八）不涉及投资设立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

本次投资不涉及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、融资担保公司、融资租

赁公司、商业保理公司、典当公司、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

属性的企业。 

二、 投资协议其他主体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

名称：中嘉城建设计有限公司 

住所：哈尔滨市香坊区旭升街 209号 

注册地址：哈尔滨市香坊区旭升街 209号 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 

法定代表人：朱丹 

实际控制人：刘可 

主营业务：建筑工程设计、工程咨询、工程鉴定；商物粮工程

设计；公路工程设计；旅游景区规划设计；城乡规划编制；建筑工

程装饰设计与施工；加固工程改造设计服务；广告设计；广告牌匾

制作与安装；幕墙设计与施工；风景园林专项设计与施工；市政工

程设计与施工。 

注册资本：50,000,000元 

关联关系：无 

（二）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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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称：宁夏中能节强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

住所：银川金凤区宁安大街 490号银川 iBi育成中心二期 6号

楼 1602室 

注册地址：银川金凤区宁安大街 490号银川 iBi育成中心二期

6号楼 1602室 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 

法定代表人：郑亚民 

实际控制人：郑亚民 

主营业务：烟气治理；环保技术产品开发、推广、服务；环

保、节能、建材产品的设计、销售；烟气检测设备的设计、开发、

销售；土壤修复、污水处理技术服务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

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) 

注册资本：30,000,000元 

关联关系：无 

三、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

（若是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） 

（一） 出资方式 

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为：货币 

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说明 

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参股子公司的注册资本 1600 万元，其中公司

用货币出资 48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3%。公司的货币出资为公司自有

资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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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

名称：宁夏环保集团建筑垃圾处置循环利用有限公司（以银川市市场

监督管理部门登记为准）。 

注册地：以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为准。 

经营范围：以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为准。 

公司及各投资人、股东的投资规模、方式和持股比例： 

投资人名称 
出资额或投

资金额 

出资方式 认缴/实

缴 

出资比例或持

股比例 

中嘉城建设

计有限公司 

10,240,000 货币 认缴 64% 

宁夏中能节

强环保技术

有限公司 

5,280,000 货币 认缴 33% 

许昌金科资

源再生股份

有限公司 

480,000 货币 认缴 3% 

（三）投资项目的具体内容 

银川市是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，西北地区重要中心城市。面积

9025.38平方公里，建成区面积 170平方公里，下辖兴庆区、金凤区、

西夏区、永宁县、贺兰县和灵武市。在银川市的发展过程中，也面临

大量建筑垃圾的产生和无法处置的局面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，银川市

政府授权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对银川市建筑垃圾处置和资源化利用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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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进行了公开招标。公司作为联合体成员之一参与了该项目的投标，

并中标。 

因此，为了完善公司业务布局，充分发挥合作各方的资源优势，

特别是要在银川市积极推广公司在建筑垃圾处置和资源化利用方面

掌握的技术，提升公司在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和再利用行业的影响力

和核心竞争力，公司拟在银川市投资设立参股子公司。 

（四）金融资产的具体内容 

无 

四、 定价情况 

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参股子公司，不涉及定价问题。 

五、 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

本次投资协议尚未签署，等签署后按照程序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六、 对外投资的目的、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 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

公司本次投资主要是围绕主营业务，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的拓展，

增强公司盈利能力，进一步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。 

（二） 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

本次投资是公司从长期战略布局出发的慎重决定，但仍然存在一

定的市场风险和经营风险。公司将不断加强内部控制和风险防范机制

的建立和运行，确保公司投资的安全与收益。 

（三） 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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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投资将进一步拓展公司业务，有助于提升公司综合实力和技

术竞争优势，对公司未来的业绩和收益的增长具有积极意义。 

七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《许昌金科资源再生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决定》 

 

 

许昌金科资源再生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 

2020年 4月 22日 

 


